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周转金)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

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0/2021_2022__E8_B4_A2_

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20679.htm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

关于印发《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周转金）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财建[2006]342号）中央有关单位，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财政厅（局）、国土资源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财务局、国土资源局： 为了增强矿产资源对国民经济和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宏观调控水平，

加大国家财政对矿产资源勘查投入力度，鼓励和引导社会资

金投入，建立勘查投入良性循环机制，根据《国务院关于加

强地质工作的决定》（国发[2006]4号）的有关规定，中央财

政设立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周转金）。为了加强中央地质勘

查基金（周转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我们制定了《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周转金）管

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中央地

质勘查基金（周转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国土资源部2006

年7月13日 附件：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周转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增强矿产资源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保障能力，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宏观调控水平，加大

国家财政对矿产资源勘查投入力度，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

入，建立矿产资源勘查投入良性循环机制，根据《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国发【2006】4号）的有关规定，

中央财政设立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周转金）（以下简称地勘

基金）。为加强地勘基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地勘基金是指中央财

政在一般预算内安排的着重用于国家确定的重点矿种和重点

成矿区带前期勘查的专项资金以及探矿权采矿权价款以折股

形式上缴所形成的股权。本办法适用于对专项资金的管理；

对股权的管理由财政部会同国土资源部等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具体办法。 第三条 地勘基金来源包括：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